
佳津貿易有限公司獎學金獎勵要點 
中華民國110年11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目的：為鼓勵新社高中學生用功向學，提昇讀書風氣。 
二、對象：新社高中學生 
三、獎勵項目： 
（1）​ 段考 

1.國中： 
(1)個人績優獎：全年級前10名獎金200元（加權平均成績須高於85分）。 
(2)個人進步獎：各年級進步最多的前3名，且加權總分進步超過200分，每名100元。 
(3)班級團體獎：各年級平均成績前2名班級，依序發給300元、200元之獎金。 
2.高中： 
(1)名額：高一普通科前4名、高二、三理工生醫及文史法商學群各2名、體育班各年級1

名、商管群及農業群每年級各2名。 
(2)獎學金：每名200元。 

（2）​ 國中復習考 
個人績優獎：五科總積分達30分發給200元獎金，28分發給100元獎金。 

（三）國中教育會考（獎勵金額視基金情況調整） 

會考成績 獎勵金額 

30分（滿分），五科精熟且直升本校 3000元 

28分，四科精熟且直升本校 2000元 

30分（滿分），五科精熟未直升本校 1000元 

(四)國中新生入學測驗 
1.測驗成績全年級前3名，每名獎學金1000元。 
2.測驗成績全年級4-10名，每名獎學金500元。 

三、經費來源： 
獎學金經費由佳津貿易有限公司經費挹注，經費不足時，由家長會經費支應。 

四、每學年經費概算： 

序號 項目 業務單位 經費預估 

1 段考績優獎勵 註冊組 85000元 

2 國中復習考績優獎勵 試務組 3500元 

3 國中教育會考績優獎勵 註冊組 5000元 

4. 國中新生入學測驗績優獎勵 教學組 6500元 

總  計  100,000元 

五、申請程序：由業務單位造冊辦理核銷手續。 
六、本辦法經主管/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